4.1.8 应具有安全防护的警示和引导标识系统。
1 达标自评
R达标；不达标
2 评价要点
请对安全防护的警示和引导标识系统进行简要说明。
	一、标识设置原则

依据《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》GB 15630、《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》GB 2894等规范，在建筑公共区域、设备用房、疏散通道、危险源处等位置设置完善的警示和引导标识。

二、警示标识

消防安全：消防器材位置、火灾报警按钮、防火门、消防电梯等设置明显警示标识；

用电安全：配电箱、强电井等设置“当心触电”警示；

危险区域：设备机房、高空作业区、湿滑地面等设置“注意安全”“当心滑倒”等警示；

功能警示：玻璃门、落地窗设置防撞警示条，台阶设置防滑及高度提示。

三、引导标识

疏散引导：疏散通道沿线设置连续、醒目的疏散指示箭头及“安全出口”标识，应急照明保障可见度；

楼层引导：电梯厅、楼梯间设置楼层指示牌及消防疏散图；

功能引导：公共区域设置卫生间、无障碍设施、服务台等导向标识；

无障碍引导：设置无障碍通道、无障碍电梯、无障碍卫生间等专用标识。

四、材质与维护

标识采用耐久、阻燃材质，图形符号符合国家标准，部分采用自发光或带照明式标识；

物业管理每月巡检，发现破损、褪色及时更换，确保标识清晰有效。



3 证明材料
提交材料及要求：
1）标识系统的设计与设置说明文件；
2）现场照片。

实际提交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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